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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申請書、切結書、房屋修繕同意書(0002272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本府推動「弱勢家庭房屋修繕計畫」案，歡迎符合申請之

資格家庭自即日起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「106年弱勢家庭房屋修繕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有關弱勢家庭房屋修繕服務項目如下列：房屋主體修繕（

不含裝飾性之內壁板及天花板）、屋頂防水、照明設施改

善。

三、依現行計畫及相關規定，符合資格之民眾可依需求提出「

房屋修繕」申請，屆時將派員前往進行訪視，經本府審查

，依其修繕內容及面積大小核定修繕項目及所需材料補助

金額，每戶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整為限。

四、符合下列資格者，得提出申請補助：

(一)設籍本縣四個月以上且有實際居住事實之弱勢家庭。

(二)配住公有宿舍、安置於安養護機構除外。

(三)具備獨立門牌之合法建築物。

(四)申請修建之房屋確為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血親及共同生活

戶所有且為僅有之一戶「自用住宅」，以獨居老人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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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以上之住戶已老舊、有破損且有安全疑慮之弱勢群族者

優先。

五、已受相關補助者，不得申請補助。

六、符合上開規定之民眾，申請程序應備齊文件：

(一)申請表。

(二)切結書。

(三)申請人身分證影本乙份。

(四)二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乙份。

(五)房屋所有權影本或其他房屋產權證明文件，如無法提供

房屋所有權狀請出示「合法房屋證明」；若申請人為租

屋人請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如：房屋租賃契約書、房屋所

有權修繕同意書等）。

七、如有需申請「弱勢家庭房屋修繕」之服務，可向本府社會

處勞工行政科洽詢(電話：089-328254分機359陳小姐)。

正本：臺東縣卑南鄉公所、臺東縣池上鄉公所、臺東縣關山鎮公所、臺東縣臺東市公所

、臺東縣鹿野鄉公所、台灣世界展望會台東中心暨資源發展處台東辦公室、中華

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台東縣支會、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東分事務

所、台灣世界展望會關山中心、社團法人臺東縣向日葵關懷協會、社團法人台東

縣弱勢者關懷協會、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家立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台

東縣私立哈拿之家、臺東縣延平鄉公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成功鎮公

所、臺東縣大武鄉公所、臺東縣長濱鄉公所、臺東縣達仁鄉公所、臺東縣金峰鄉

公所、臺東縣海端鄉公所、臺東縣綠島鄉公所、臺東縣蘭嶼鄉公所、臺東縣東河

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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